
 

不可姦淫 

馬太福音 5 章 27-30 節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

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若是你

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

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裏；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

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太

5:27-30） 

 

罪由心生 

主耶穌的這段教導含義非常豐富。首先來斟酌一下字義，這是

查考聖經的第一步，然後再去明白當中的屬靈原則。 

主耶穌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

淫了”。甚麼是姦淫呢？難道惟有付諸了行動才算嗎？抑或心裏已

經開始犯了？眾所周知，罪無一不是由心伊始的，正如雅各說，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雅 1:15）。 

罪是心的問題，因為犯沒犯罪只是個機會問題罷了。可能我們

沒有機會犯某樣罪，但這並不代表說我們就不會犯那樣罪。主耶穌

是在說，神看的是人心。事實上，你沒有犯某樣罪僅僅是因為沒有

機會而已，一旦有機會，你就會犯了，因為罪已經在你心裏了。所

以不要那麼膚淺，以為付諸了行動才是罪，心裏想甚麼不是罪。主

耶穌說：大錯特錯了，神看的是人心。 

我不禁想到了日本人，日本人侵略中國時無惡不作，難道他們

比其它民族壞嗎？當然不是，他們在本國也沒有作奸犯科，日本犯

罪率並不比其它國家高。可為甚麼來到了中國，就如同禽獸呢？因

為那些一向為社會所不容的事情，現在可以做了。害怕警察、害怕

社會、害怕激起眾怒、害怕別人如何看你，這些因素讓你不敢越雷

池一步。可一旦拿走了這些阻礙、壓力，結果會如何呢？人人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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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禽獸。這是人類的共性，概莫能外。 

我去到英國，看見英國人頗有紳士風度，基本上都遵紀守法、

彬彬有禮。可你知道 1956 年英國人去埃及做了些甚麼嗎？他們犯

下的罪行實在令人髮指。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身在外國，失去了

法律約束，結果這群安分守己的人，到了另一個國家便判若兩人。 

美國士兵在東南亞的行徑也是眾所周知的。這些美國人比別人

壞嗎？美國人、日本人、英國人比我們壞嗎？當然不是，這樣想就

是自欺了。要是我們也處在同一境況下，失去了社會規範和約束

力，簡直不敢想能做出甚麼事情來。 

所以主耶穌看得更深遠，沒有停在膚淺的社會約束力上，而是

看穿了人心：“我告訴你，別以為神要等到你犯了姦淫才加以審

判，你內心生出淫念的那一刻，在神看來就是犯了姦淫罪，跟付諸

了行動的人是一樣的。因為一旦有機會，你就會付諸行動，不要自

欺了。” 

心懷淫念的注視 

主耶穌的意思是不是說每每你看見婦女，又頗有好感，就是犯

了姦淫罪呢？這樣的話，簡直沒法上街了。你會說：“我戴上太陽

鏡都不行，非得蒙住雙眼不可！因為要是我看見一個女孩，心裏覺

得她很漂亮，那就是內心犯了姦淫罪！”如此一來，我們怎能做基

督徒呢？ 

如果這就是主耶穌的教導，那麼恐怕我們都要舉步維艱了。一

個女孩子看見一個男孩子，“好英俊！”那麼她就犯罪了，該下地

獄。你說：“這種教導真可怕，我趕緊溜之大吉吧！”可能失明是

最大的祝福，就不至進入試探了。 

這就是主耶穌的意思嗎？當然不是。依照前面所說，則大家都

會充滿罪疚感，因為看見漂亮異性，你難免會說“好漂亮！”可這

並不意味着你對那人動了淫念。 

查考神的話時，一定要留意時態。主耶穌這裏說的“看見”一

詞，原文是現在分詞，意思是不斷地看，目不轉睛。並非回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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瞥，說“好漂亮的女孩子！”或者“好英俊的小夥子！” 

你有沒有經歷過有人目不轉睛看着你，讓你非常不舒服？這就

是那種心懷淫念的注視。我想大家都碰到過這種人，往往是在咖啡

廳裏、公交車上，一個男孩子死盯着一個女孩子，淫念在他臉上表

露無遺。這就是主耶穌的意思了。 

主耶穌的意思並不是說僅僅瞧一眼，結果你都不能看異性，看

一眼就是犯罪了；而是死盯着看，並且懷有淫念的動機。這種

“看”是有動機的，是刻意的，遠非瞥上一眼，遠非一個閃念。否

則的話，每每有一個閃念便是犯罪，那就太可怕了，得追蹤每一個

念頭，為每一個念頭悔改，結果整天都要忙着悔改。也許這也未嘗

不好，但並非主耶穌這番話的意思。 

所以主耶穌並不是在說你看了異性一眼，感覺很喜歡，便是犯

罪。若是這樣，大家就根本結不成婚了，因為顯然你喜歡某人，才

會跟她結婚；你不會跟不喜歡的人結婚。看了一眼異性，喜歡她，

這便是犯罪，那麼結婚的人都已經犯罪了。主耶穌並不是這個意

思，他是在談對罪的態度。 

內心不隱藏罪 

綜上所述，罪是心的問題，千萬不要以為心裏隱藏罪不至於受

審判。主耶穌這番話所教導的原則是：心裏隱藏罪，並且樂在其中

（而不是一個閃念，立即求神幫助你停下來，不要再想下去），那

麼就要小心了，神知道你的意念。 

這就是主耶穌要求門徒應該達到的公義、清潔標準。他說“清

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太 5:8），而這番話就是在解

釋清心是甚麼意思，意思是內心不要隱藏罪，不要滋生惡念。這個

原則有多重要呢？主耶穌繼續說：你心裏有罪，就要嚴加處理，寧

可剜眼砍手，不叫全身下地獄。 

神呼召我們要達到的公義標準非常高，他察看人心，知道你所

有的想法。特別是晚上你累了的時候，躺在床上天馬行空、想入非

非，各種淫念掠過腦海，不要以為人不知鬼不覺，神看得透人心。 



4 登山寶訓 

 

而且心如何，人就如何。即是說，你滋生這些念頭，那麼一旦

有了機會，就會付諸行動。那時就悔之晚矣，因為神是聖潔、公義

的，會追討你的罪。所以要小心自己的意念，必須潔淨內心。 

嚴厲對付罪，否則就會失去救恩！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若是右手叫你跌

倒，就砍下來丟掉”，主耶穌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呢？難道真的要拿

刀剜眼睛嗎？難道是說“右手要犯罪了，想偷盜、姦淫，所以我拿

刀把它砍下來”？那麼左手呢？左手也可以犯罪，砍掉了右手，左

手還會犯罪，你該怎麼辦呢？把左手也砍掉？ 

到底主耶穌是甚麼意思呢？難道真的讓我們拿把大刀砍掉雙手

嗎？這樣的話，我們還沒等到死就已經殘廢了。全體基督徒都會成

為殘廢，因為誰沒有閃過一絲犯罪的念頭呢？結果好基督徒一定都

殘廢了。這就是主耶穌的意思嗎？當然不是，主耶穌剛剛說過罪是

心的問題，砍手剜眼有甚麼用呢？ 

顯而易見，這個功課就是：要嚴厲對付罪，無論付上多大的代

價、痛苦，總之不要犯罪，因為罪會使你失去救恩。人人都珍愛眼

睛，勝過一切財物。我敢肯定你願意放棄車、放棄一切，卻不願失

去眼睛。可主耶穌說，為了不犯罪，甚至要放棄你最珍愛的眼睛。 

當然不要按照字面生搬硬套，比如主耶穌說法利賽人把蠓蟲濾

出來，把駱駝吞下去，你便說：“哇！法利賽人真是血盆大口，竟

能吞下駱駝。”如此想就太荒謬了。 

主耶穌的意思並不是要我們隨時挎一把菜刀，一旦有了犯罪意

念，便拔出菜刀一砍！主耶穌是在說：一定要對付罪，即便要付上

代價，也在所不惜。即是說，沒有甚麼比對付罪更重要的了，不管

要承受多大痛苦。 

你能想像剜出眼睛、砍掉手有多痛嗎？那個年代沒有麻醉藥，

真是痛到撕心裂肺，想起來都讓人毛骨悚然。可主耶穌說：無論承

受多大痛楚，無論付上多少代價，也要對付罪。 

代價是非常高昂的，因為沒有右手，就不能工作了。護士沒有



 不可姦淫  5 

 

右手，如何在醫院工作呢？一只手怎麼工作呢？你已經殘廢，無法

謀生了。所以這段經文不僅帶出了受苦的概念，也帶出了失去一切

的概念。但主耶穌說，寧可忍受這一切，也好過失去救恩。 

可環顧基督徒，我發現他們根本不明白救恩是怎麼一回事，依

然視財產、工作等等很多東西比救恩更重要。務要明白，沒有甚麼

比福音更重要的了。可每每向人傳福音，他們卻說：“我沒有時

間，等有時間再來。”這是甚麼概念？難道還有別的事情比得救更

為重要嗎？足見是鼠目寸光，看不見永恆的重要性。他們就是看不

見屬靈事物，根本不必剜出眼睛來，因為已經是瞎眼的了，不必多

此一舉。這番教導是對基督徒說的。 

節制是救恩的關鍵 

可另一方面，難道主耶穌說的剜眼、砍手僅僅是個比方，好讓

我們明白得救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意思了嗎？當然不

是！務要明白，身為基督徒，我們必須控制住自己的身體，克制己

身。但很多基督徒似乎並不明白。你知道救恩是跟克制己身息息相

關的嗎？必須牢牢控制住身體，控制住它的感受、情慾、慾望。 

聖靈果子之一是節制，為甚麼呢？因為節制是救恩的關鍵。使

徒行傳 24 章 25 節說，“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不

可思議！為甚麼講論節制呢？因為救恩與節制息息相關，難怪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 9 章 27 節說，“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

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為甚麼保羅要制伏自己的身體呢？難道他是個“苦行僧”，喜

歡虐待身體嗎？當然不是。有些苦行僧睡在硬板上，以為這樣就可

以在神面前積功累行，大錯特錯了！我們賺不來甚麼功德，但救恩

是牽涉到了克制己身。要想得救，不至最終反被棄絕，就必須控制

住自己的身體，加以訓練。 

克制身體的一個好方法就是禁食。今天很多人不大明白禁食是

怎麼一回事，但主耶穌以及早期教會常常教導禁食。早期教會經常

操練禁食，並非要賺得救恩，而是訓練身體，好控制住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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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戰鬥：征服“自我” 

征服不了自己的身體，勝不過自我、貪心、情慾，則怎能在屬

靈戰鬥中獲勝呢？要想在屬靈戰鬥中獲勝，第一步是勝過“自

我”，勝過肉體，必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 9:27）。 

保羅多次談到這個話題，比如加拉太書 5 章 24 節、6 章 14

節，羅馬書 8 章 13 節，總之都是在說要克制肉體的行為，這是甚

麼意思呢？意思是治死肉體的行為，不給它任何活動空間。可今天

的教會只是一味強調得救，根本不傳講這個重要教導。 

得救遠非受洗那麼簡單，我們是在打一場屬靈戰役，而第一步

是要戰勝自己。箴言 16 章 32 節說，“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

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此話不假，有的人征服了全世界，可就

是征服不了自己，最終一敗塗地，曾經征服到的一切，也都化為烏

有了。首先必須戰勝自己。 

那麼，為甚麼主耶穌要我們必須戰勝自己呢？為的是不至下地

獄！你犯了姦淫罪，那麼舊約判處的刑罰就是死刑。這是死罪一

條，根本沒有贖罪祭了，沒有饒恕的餘地了。 

試問你不是基督徒的時候，犯沒犯過這種罪呢？也許你真的犯

了姦淫罪，更不要說心懷淫念了。可根據神的公義標準，即便心懷

淫念，也得下地獄。你已經犯了死罪，沒有贖罪祭了。 

在舊約，惟有疏忽罪，即不小心、無意犯的罪才有贖罪祭；而

有計劃的蓄謀犯罪，就沒有贖罪祭了。我們在認識神、成為基督徒

之前都犯了罪，該怎麼辦呢？會有甚麼結局呢？豈不是已經被判下

地獄了嗎？ 

顯然，沒有一個人能逃過地獄之劫。誰能說自己從沒有過犯罪

念頭呢？先別談意念犯罪，就想一想你身體已經犯過的罪。根據耶

穌的教導，誰能無罪呢？我們都完了，怎能得救呢？ 

得救必須透過耶穌 

主耶穌這番教導帶出了救恩的問題。得救標準如此之高，沒有

人能夠在神面前清白無罪，那麼我們怎能逃過地獄之劫呢？在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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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3 章 23 節，保羅的話恰恰就是主耶穌這番話的意思：“世人都

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們都完了，死罪難逃！ 

你是非基督徒，那麼最好留意主耶穌這番話，他是在對你說：

你將來只有一條路，就是下地獄。那麼我們怎能得救呢？ 

可見主耶穌這番教導就是在表明：我們需要救恩，需要罪得饒

恕，這是我們自己無能為力的。因為這裏說不要犯罪，卻沒有說犯

了罪該怎麼辦。我們該怎麼辦呢？ 

感謝神，主耶穌在其它場合講到了該怎麼辦，要悔改！主耶穌

開始傳道的第一句話就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要完全

改變，改變你整個生命方向。 

一旦明白神如何看待罪，就能意識到罪是多麼可怕了。你是非

基督徒，又怙惡不悛，那麼神只能判你下地獄。神所創造的宇宙本

應是完美無罪的，所以他要除去所有罪惡。 

有人問：為甚麼神不解決世上的問題？我告訴你，神無時無刻

不在動工，他要除去世上一切罪惡。你不願放棄罪，那麼他只好把

你連同罪一塊兒除去。但感謝神，他給了我們選擇的機會。主耶穌

這番教導是要讓我們看見罪多麼可怕，也顯明他為甚麼來到世界。

他教導的第一句話就是“悔改”。 

你可能會說：悔改也沒有用了，因為舊約律法是不饒恕這種罪

的。姦淫是死罪，沒有贖罪祭了，所以悔改有甚麼用呢？不錯，舊

約不能救你，但感謝神，在馬可福音 10 章 45 節，主耶穌說：“人

子來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他來恰恰是為了救你，這就是他來

的目的。 

每每領聖餐，就是在提醒我們：沒有耶穌的身體、寶血，我們

的歸宿就是地獄。誰都逃不過地獄之劫！你領聖餐時要思想：“神

啊，若不是你讓耶穌成為贖罪祭，救贖了我們，我就會永遠滅亡

了。”所以要仔細思想聖經的奇妙教導。 

脫離罪後，不可再隨意犯罪 

那麼是不是說，耶穌已經用身體、寶血救贖了我，我就可以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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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任意犯罪了呢？這種思想在基督徒當中非常普遍，我在其它場合

講解過，這裏就不再贅述了。但別忘了，主耶穌這番話是對門徒說

的，他是在警告門徒：要留心你的心思意念！ 

同樣是這番教導，馬太福音 18 章 8-9 節以及馬可福音 9 章 43-

48 節也有記載，可見是多麼重要。但凡主耶穌重要的教導，福音

書就會重複記載。我們學東西很慢，屬靈愚鈍，聽一遍往往記不

住，所以主耶穌三令五申，好讓我們明白。 

這番話若不是對基督徒說的，則是對誰說的呢？因為你對非基

督徒說砍手剜眼，他根本不會考慮的，你把珍珠丟在了豬前。耶穌

是在警告門徒：不要以為我用寶血救了你們，捨命買了你們，你們

就可以繼續犯罪了！保羅也說：斷乎不可！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

得的。姦淫、污穢、邪蕩等等，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加 5:19-21）。 

認真思考一下神的話，務要活出聖潔的生命。救恩不是犯罪的

借口，不要被人的觀念、傳統、教義蒙蔽了，看不見前面的危險。

不管人講了些甚麼，總要聽從聖經的教導。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還需要探討兩個問題，首先是身體。留意主耶穌這番話好多次

提到了身體：把右眼剜出來丟掉，把右手砍下來丟掉，不叫全身下

入地獄。 

你說：那些已經火化了的，還有那些被炮彈炸得無影無蹤的人

該怎麼辦呢？他們沒有“身體”可下地獄，早已化成了灰。有些人

可能覺得這樣最好不過了，死後把身體一火化，沒有身體可下地

獄，就能逃避審判了。 

不要被騙了，不要這麼無知。仔細看主耶穌這番教導，其實是

暗示了復活。在下來的經文中，他也具體談到了復活。原來很簡單

的一段話，竟然涵蓋了諸多教義：救贖、復活、成聖、救恩，總之

一切都濃縮在了這幾節經文中。可見主耶穌的教導何等深邃、豐

富，有眼看不見的，一無所獲；有眼可見的，簡直看得應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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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談到了審判和地獄，這就意味着審判之前死人都要復

活。保羅說，“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徒 24:15），好接受審

判。不要以為可以逃過神的審判，否則神為甚麼告訴我們有復活

呢？他真有智慧，因為很多惡人會想：“只要我一死，將身體燒成

灰，撒入大海，就能逃過神的審判了。” 

沒有這種好事，所以聖經才有復活的教導。耶穌已經警告了我

們：休想逃過神的審判，休想欺騙神。你化成土、化成灰，他也能

讓你還原，站在他的審判台前。 

地獄的教導 

最後來看看地獄的教導，主耶穌這番話提到了幾次地獄。說到

地獄，首先我們必須恐懼戰兢。如果是一幅津津樂道的樣子——可

以把罪人放在硫磺火上燒，發出噝噝聲，好像燒烤香腸一樣，那麼

你不應該傳講地獄教導，最好緘口不言。沒有傷痛、恐懼的態度，

就沒有資格傳講地獄教導。 

上海有一個女孩子，她是非基督徒，當時正在學院讀書，卻死

了。她死了幾個小時，屍體停放在那兒。幾個小時後，我記不清是

不是過了八、九個小時，她又活了過來。活過來之後，她嚇得混身

顫栗、遍體生津。眾人問她：“你怎麼了？知道自己死了嗎？” 

她說：“我知道我死了，告訴你們，我經歷到了一生中最恐怖

的事情。我被帶到了地獄，看見了地獄的情景。” 

別忘了，她不是基督徒。她說：“我看見地獄實在太恐怖了，

後來神允許我重返人間，好告訴你們地獄是甚麼樣子。你們如果不

懼怕神，或許也會懼怕地獄。” 

有的罪人甚麼都不在乎，你講神的愛，他們也無動於衷。似乎

他們只聽得懂恐怖語言，所以神非常有智慧，給了我們兩種語言：

慈愛和恐怖。 

這個女孩子的事情絕對千真萬確，她不是基督徒，經歷了這件

事之後，她成了基督徒。結果整所學院出現了一次大復興，上百人

聽了她的見證而歸向了神。他們知道她講的是事實，因為當時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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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基督徒。 

人不信並不能改變事實 

必須明白，地獄是非常恐怖的。不要說“我不相信”，你相不

相信並不能改變事實。你不相信地獄？那又何妨！你不相信世上有

個地方叫澳大利亞，難道澳大利亞就消失了嗎？假如你跟古人講飛

機，他們會說“我不相信”，那又何妨？ 

你相信與否並不能改變事實，只能改變你！信心會改變你，卻

改變不了事實。所以不要自我安慰說：“我不相信地獄，根本沒有

地獄。”等你面對地獄時，準會大吃一驚的。 

假如這座房子着火了，有人說“着火了”，你說“我不相

信”，你以為火就會熄滅嗎？這樣就太方便了，我希望火能熄滅，

便說“我不相信着火了”，火就熄滅了。這可真是解決問題的捷

徑！但很遺憾，就事實而論，你相信與否根本改變不了甚麼，只能

改變你。 

假如有一天醫生說你患了癌症，你說“我不相信！沒甚麼感

覺，身體毫無疼痛，感覺一切正常”，你以為癌症就會消失嗎？這

就是家父的經歷，醫生說：“你脖子上長了癌。”他毫無感覺，根

本不疼，可兩個月後就去世了。他始終沒有疼痛之感，卻去世了。 

不要以為你相信與否就能改變事實，特別是世人不願思想地

獄，“我不想考慮地獄、死亡，所以也就不存在了。”很遺憾，你

不相信地獄，地獄也不會消失。切記：信心影響不了事實，只能影

響你，影響到你對事實的態度。 

地獄是為消滅罪惡而設的 

談到地獄，我想分享幾個要點。首先，為甚麼要有地獄呢？我

深思了一下這個問題，不禁謙卑、戰兢地說：“感謝神設了地

獄。”你說：“你怎能這樣說呢？”我告訴你為甚麼，沒有地獄，

這個世界就沒有公義了。 

舉個例子，我想到了慘絕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六百萬猶太

人被送進毒氣室，除了男人，還包括婦孺。他們甚至還沒明白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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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一回事，便被殘忍地毒死了。有人居然喜歡慢慢折磨人至死，如

此大惡，怎能不受到懲罰呢？ 

當然元凶是希特勒，他不但毒死了六百萬猶太人，還造成了兩

千萬歐洲人喪生——或被炮彈炸死、或中子彈而死、或被火燒死，

總之都是因為這個狂人而死。他給世界帶來了戰火、毀滅，可及至

自己大禍臨頭了，便朝自己腦袋開上一槍，一死了之，逃過了人的

審判。 

我會想：這人造成了兩千萬人死亡，讓人失去父母、兒女、兄

弟、姐妹、祖父、祖母，讓無數人遭患難、受痛苦，難道一顆子彈

便了結了嗎？你認為公平嗎？我認為不公平，他必須為這麼多死難

者負責。即是說，如果這些人必須受苦，那麼希特勒至少得受苦兩

千萬倍，否則就沒有公義了。 

希特勒並沒有給我帶來甚麼災難，我想到的是那些受害者，為

了他們的緣故，必須有公義。他給無數人帶來悲慘命運，然後一顆

子彈便逃之夭夭，毫無痛楚，你認為公平嗎？你有權抒發己見，但

我感謝神設了公義之所，神會清算的，人人都逃不過。讃美神，他

一定會伸張公義的。 

神定意要除卻世上的罪惡。每每有人問“神在做甚麼？”你可

以說：“神在做很多事情，他要處理每一樣邪惡、腐敗，無一遺

漏。”我這種罪人對罪尚且有義憤填膺之感，更何況神呢？ 

必須消滅罪惡，而地獄正是消滅罪惡之所。神會如何處理罪

呢？如何處理魔鬼呢？剛才提到了希特勒，那麼魔鬼呢？難道任憑

這種人逍遙法外嗎？難道宇宙要永遠容忍這種罪惡嗎？當然不是！

所以神才預備了消滅罪惡的場所，好焚燒、肅清罪惡。 

當然也要區分清楚，有人以為所有的罪人都得經受地獄之火，

永遠受燒烤，地獄成了大烤爐。錯了，地獄只是個毀滅罪惡之所。 

錯誤的地獄觀 

我想更正一下錯誤的地獄觀。首先，神並不喜歡把誰打入地

獄，他是充滿憐憫、恩慈的，不喜歡罪人死，聖經說神斷不喜悅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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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結 33:11），所以千萬不要以為神喜歡燒烤罪人。地獄只有

一個實際功用，就是除滅罪惡，並非要故意折磨人。 

其次，聖經說地獄是毀滅罪惡之所，並非單單燒烤人的地方。

仔細查考聖經教導就會看見，聖經每每說到地獄，都是說它是個毀

滅場所，毀滅罪惡，毀滅那些不願悔改惡行的人，它不是一個永恆

拘留所。 

聖經的確說過地獄之火是不滅的，但這並不代表說罪人要永遠

被燒烤，這是兩碼事，務要小心區分清楚。地獄之火永遠不滅並不

意味着罪人所受的懲罰也是永遠的。 

我已經仔仔細細查考過了聖經的地獄教導，因為我是傳講神的

話的人，希望傳講得準確無誤。比如猶大書 7 節說，所多瑪、蛾摩

拉受永火的刑罰。“永火”，仔細想一想這是甚麼意思，所多瑪、

蛾摩拉今天還在燃燒嗎？沒有，兩座城已經化為灰燼了，怎能說是

永火呢？ 

講解聖經必須準確。所多瑪、蛾摩拉被永火毀滅了，這是甚麼

意思呢？永火代表了神的火，神的火是永恆的，因此稱之為永火，

但意思並不是說所多瑪、蛾摩拉今天還在燃燒。兩座城已經徹底消

失了，但這火還是永恆的。所以不要以為聖經說“永火”，意思就

是罪人要永遠被焚燒。所多瑪、蛾摩拉已經滅亡，化為灰燼，不復

存在了。 

為了救我們脫離地獄，神已經仁至義盡 

神絲毫不喜歡讓罪人永遠經受燒烤，但他有個傷心的職責，就

是除卻不願悔改的罪人。他根本不喜歡這樣做，卻別無選擇。想一

想神多麼痛心！你不願悔改，神有甚麼辦法呢？ 

神已經竭盡全力去挽救你了，他的獨生子死在十字架上，傾出

了最後一滴血，他還能怎麼救你呢？到了那一天，如果神判你永遠

滅亡，你還有甚麼話可說呢？為了救你，神已經仁至義盡了，是你

不願得救。你說“我不相信”，那又何妨？你不相信根本改變不了

這個事實——神一直在盡力挽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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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你下地獄的時候，神只能說：“抱歉！我已經仁至義盡

了，我差了愛子為你而死。他是我最寶貴的兒子，我差他來為你而

死，可你還是不願歸向我，所以除了毀滅你，我還能做甚麼呢？” 

神才有權柄徹底毀滅人，主耶穌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

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

他”（太 10:28）。“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真讓人恐懼戰

兢。難道神喜歡這樣做嗎？大謬不然，神極其傷痛，你也是他的創

造物，可你讓他有甚麼辦法呢？ 

在外面黑暗裏的受苦時間 

聖經說會有一段受苦時間，就是在外面黑暗裏等候被毀滅的日

子。主耶穌提到了兩樣東西：外面的黑暗以及火，一前一後。坐在

外面的黑暗裏、坐在墨黑的幽暗（猶 13）中的時候，你會有很多

時間去思想今生從未思想過的屬靈事情。 

有些人來到教會，說：“為甚麼講道這麼長？”可到了那一天

等候神審判的時候，你會說：“天哪，時間太長了，還要坐在這兒

等上多久才輪到我受審呢？快一點吧！”你在等候的過程中會思

想、懊悔，“我在世的時候是怎麼過的呢？太愚蠢了！我聽過福

音，卻當成了耳邊風，現在真希望福音能紮根在我心裏。我太痛苦

了！”這就是受苦時間，大火在毀滅你之前，會先在你內心燃燒。 

這種悔恨之苦是撕心裂肺的，就好比母親在照看小孩，可轉身

撿東西之際，僅一秒鐘，孩子就從窗口摔了下來，死了。你能明白

母親自責的痛苦嗎？這就是悔不當初，人世間的痛苦莫此為甚。如

果你曾考試不及格或者有其它類似的經歷，也許就能略有體會了。 

這種痛苦是無與倫比的，你說：“要是我稍微努力一下，該多

好啊！可現在一切都晚了。”這就是悔恨，痛不欲生，撕心裂肺。

那個不小心讓孩子夭折的母親一定會想到自殺，僅僅轉過身的一瞬

間，便釀成大禍，這太痛苦了，一想到此事，她怎麼活得下去呢？ 

地獄是毀滅之所，火永遠不滅 

根據聖經，地獄是毀滅之所。在馬太福音 3 章 12 節，施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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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如此形容神差來的基督，“他手裏拿着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

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用不滅的火燒盡

了”，意思是徹底焚毀，一無所留。施洗約翰用的“燒盡”一詞，

恰恰是出埃及記 3 章 2 節所用的詞，那裏說神在荊棘中向摩西顯

現，荊棘被火燒着，卻沒有“燒毀”。 

火是很可怕的，可以剎那間毀滅一切。主耶穌要把糠用不滅的

火燒盡了，一無所留。“燒盡”一詞，希臘原文意思是完全毀滅。

路加福音 3 章 17 節也記載了施洗約翰這句話。 

總結 

地獄的教導非常重要。必須明白：地獄的存在是千真萬確的，

那裏非常可怕，是毀滅之所。不要自欺，以為能逃過地獄之劫。神

是聖潔、公義的，決不容許一絲罪惡存留，都要投入地獄消滅殆

盡。 

罪人最終也都要在地獄中遭毀滅。而像希特勒這種人會在地獄

裏待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神不會輕饒了他們，會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當然並非神喜歡折磨他們，而是必須伸張公義。 

啟示錄 20 章 10 節說，魔鬼、獸、假先知要被扔在硫磺火湖

裏，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他們罪大惡極，得用上永恆的時

間來清算。 

所以務要清楚上述地獄教導，當然這並不是主耶穌全部的地獄

教導，以後我們還會繼續看。 

今天探討了主耶穌的一個重要教導：地獄。（當然耶穌的每一

樣教導都重要。）我已經竭盡所能分享了主耶穌教導的豐富內涵和

深邃意義，你要銘記於心，否則就會永遠追悔莫及。 

聖經的話都是真實的，不要聽而不聞。世上最重要的事情，莫

過於得救、與神和好、得到他要給予我們的生命。他非常願意給予

我們這種生命，所以才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他渴望給予我

們，在等着我們祈求。 


